







庆隆府发〔2024〕31号   

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人民政府
关于全力做好“七下八上”防汛防火关键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中心）：
当前全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防火关键期，强降雨频发，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较高，山洪灾害、地质灾害风险较突出，次生灾害易发多发。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工作》《国家防总关于进一步做好山洪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提示》等相关要求，全力做好我镇“七下八上”防汛防火关键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结合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思想认识，确保各项责任落实
各村（社区）、各办（中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清醒认识防汛救灾工作已进入最吃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使命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二、强化监测预警，确保预警叫应到位
要及时接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会商研判，强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和夜间巡查，在强降雨期间和降雨停止后一段时间内安排专人核查，完善群测群防措施，做到山洪灾害早发现、早预警。严格落实高等级暴雨、山洪灾害等预警的“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到工地营地防汛责任人，相关责任人要有“叫”、有“应”、有“为”，及时组织开展应对处置，形成预警、响应、反馈核实工作闭环。要强化宣传引导，引导群众有效自救互救、避险避灾。
三、强化巡查排险，确保风险管控有效
要盯紧看牢重点区域和部位，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进一步梳理摸排山洪灾害危险区、易涝区，对摸排出来的点位建档立卡，并纳为紧急转移重点区域，对于高风险的临河临水村组，要创造条件组织避险安置。要紧盯交通沿线、在建工程等重点项目，举一反三抓好汛期山洪灾害隐患排查，落实日常巡查人员和措施，夜间和暴雨洪水等关键时段要加密巡查频次，加强动态监控、安全警示和紧急封控等措施。
四、强化转移避险，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是保障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要加强“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执行“四个一律”，即当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进行转移避险；特别是预报夜晚可能发生以上情形时，一律提前在白天进行转移避险。要准备具备条件的应急避难场所和一定的生活物资，就近转移避险和安置，切实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保障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已撤离人员管控，防止擅自返回导致伤亡。
五、严格值班值守，抓好信息规范报送
各村（社区）、各办（中心）要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安排，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各办（中心）要加强联合值守，畅通渠道，规范信息报送工作。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确保在第一时间开展应对处置的同时，第一时间按照规范要求报送信息。


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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